


湖北省“一业一证”改革行业目录（第二批）

序
号

行业
名称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

审批时限 省级
牵头
部门

省级
协同
部门

备注
现审批时限 改革后审批时限

1 食堂

食品经营许可 县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目前
10 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

省市
场监
管局

省消防
救援总

队公众聚集场所
投入使用、营
业前消防安全
检查

县级消防救援
机构

法定 13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7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一般程序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工 程 投 资 额
在 30 万元以
上 且 建 筑 面
积 300 平方米
以上（均不含
本数）的必须
办理

2
茶叶
零售
店

食品经营许可 县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目前
10 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

省市
场监
管局

省消防
救援总

队

按需办理

公众聚集场所
投入使用、营
业前消防安全
检查

县级消防救援
机构

法定 13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7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一般程序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工 程 投 资 额
在 30 万元以
上 且 建 筑 面
积 300 平方米
以上（均不含
本数）的必须
办理

3 眼镜
店

第三类医疗器
械经营许可

市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5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

省药
监局

省市场
监管

局、省
消防救
援总队

按需办理

第二类医疗器
械经营备案

市、县级市场
监管部门

法定 1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 1 个工作
日

1 个工作日 按需办理

公众聚集场所
投入使用、营
业前消防安全
检查

县级消防救援
机构

法定 13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7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一般程序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工 程 投 资 额
在 30 万元以
上 且 建 筑 面
积 300 平方米
以上（均不含
本数）的必须
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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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行业
名称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

审批时限 省级
牵头
部门

省级
协同
部门

备注
现审批时限 改革后审批时限

4

现售
现制
食品
店

食品经营许可 县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目前
10 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

省市
场监
管局

省消防
救援总

队

按需办理

小餐饮经营许
可

县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10 个工
作日，目前告
知承诺制 1
个工作日，一
般程序 10 个
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当场发证 按需办理

公众聚集场所
投入使用、营
业前消防安全
检查

县级消防救援
机构

法定 13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7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一般程序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工 程 投 资 额
在 30 万元以
上 且 建 筑 面
积 300 平方米
以上（均不含
本数）的必须
办理

5 烟酒
行

烟草专卖零售
许可 县级烟草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5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

省烟
草专
卖局

省消防
救援总

队
公众聚集场所
投入使用、营
业前消防安全
检查

县级消防救援
机构

法定 13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7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一般程序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工 程 投 资 额
在 30 万元以
上 且 建 筑 面
积 300 平方米
以上（均不含
本数）的必须
办理

6 休闲
农庄

食品经营许可 县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目前
10 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

省市
场监
管局

省体育
局、省
消防救
援总队

食品生产许可 省、市、县级
市场监管部门

法定 10 个工
作日，目前
10 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按需办理

食品生产加工
小作坊生产许
可

县级市场监管
部门

法定 20 个工
作日，目前
10 个工作日
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按需办理

高危险性体育
项目经营许可

县级体育主管
部门

法定 30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5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 按需办理

公众聚集场所
投入使用、营
业前消防安全
检查

县级消防救援
机构

法定 13 个工
作日，承诺时
限7个工作日

告知承诺制 1 个
工作日，一般程序
5 个工作日（不含
现场核查和问题
整改时间）

从 事 餐 饮 服
务 的 工 程 投
资额在 30 万
元 以 上 且 建
筑面积 300 平
方米以上（均
不含本数）必
须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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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综合许可办事指南

（休闲农庄）

2023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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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闲农庄行业综合许可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休闲农庄行业综合许可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集生态农业、乡村旅游、历史人文等元素，供人们闲

暇时间观光旅游、农事体验、民俗欣赏、运动健身、餐饮休憩的

休闲式农庄、山庄等经营模式。

三、涉及审批事项

1.食品经营许可新办（基本编码：000131024000）

2.食品生产许可证（含保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）核发（基本

编码：000131023000）（按需办理）

3.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（新办）（基本编码：

000131031000)（按需办理）

4.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（基本编码：000133002000）

（按需办理）

5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（基本编

码：000125049000）[从事餐饮服务的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上

且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（均不含本数）必须办理]

四、实施机关

行政审批局（或者履行政府综合审批职能的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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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办机构：省、市、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县级体育主管

部门，县级消防救援机构

五、实施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：国家对食品

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，

应当依法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

的，不需要取得许可。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应当报所在地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

2.《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

坊、小餐饮实行许可管理制度。

3.《全民健身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：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经营高

危险性体育项目的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，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：

（一）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；（二）具有达到规定数

量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；

（三）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体育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实地核查，做

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批准的，应当发给许可证；不予批

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五条：公众聚集场所在投

入使用、营业前，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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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许可条件

（一）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时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

品加工、销售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、

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；

2.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

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

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

的设备或者设施；

3.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

规章制度；

4.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

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；
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申请食品生产许可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

品加工、包装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、

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；

2.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或者设

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

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

的设备或者设施；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有原料提取、纯化等前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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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序的，需要具备与生产的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原料前处理设备

或者设施；

3.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、食品安全管理

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；

4.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

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；
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三）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，取

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：

1.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

和食品加工、包装、贮存、经营等场所，生产经营区和生活区有

效分隔，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

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；

2.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、设

施以及卫生防护设施；

3.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

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；

4.具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；
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（四）申请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时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游泳、滑雪（高山滑雪、自由式滑雪、单板滑雪）、潜水、

攀岩等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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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具有达到规定数量、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

导人员和救助人员；

3.具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、安全操作规程、突发事件应急

预案、体育设施、设备、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

施；

4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五）依法需要在投入使用、开业前实施消防安全检查的，

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符合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要求》，场所所在建筑为合

法建筑，场所满足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的各项消防安全

条件；

2.制定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；

3.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持证上岗，员工经过岗前消防安全

培训；

4.消防设施、器材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；

5.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畅通；

6.室内装修材料符合消防技术标准；

7.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。

七、提交材料

详见材料清单（附件 2-6-1）。

八、申请方式

1.方式一：申请人通过湖北政务服务网登陆“一业一证”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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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选择“休闲农庄”行业进行在线申报。

2.方式二：申请人也可以到各地政务服务中心“一业一证”

综合服务窗口现场办理。

九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一单告知

审批机关制作《休闲农庄行业综合许可告知单》。在申请人

业务咨询和正式提报申请前一次性告知其该行业许可涉及的审

批事项、设定依据、许可条件、申请材料、申请方式、办理流程

等。

（二）一书承诺

申请人在申请时应签署《休闲农庄行业综合许可承诺书》（见

附件 2-6-2）。需要现场核查的可免于在申请时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，由现场核查人员现场确认带回。

（三）一表申请

申请人填写《休闲农庄行业综合许可申请表》（见附件

2-6-3），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向审批机

关提出申请。

（四）一窗受理

在各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“一业一证”服务专窗，负责休闲

农庄行业综合许可的业务咨询和综合受理等服务。申请人可以直

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现场办理，也可以通过湖北政务服务网网

上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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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一次核查

休闲农庄行业综合许可所涉及的审批项目，由市场监管部门

（该行业牵头部门）会同协同部门，制定一个核查计划，一次通

知市场主体。同时进驻现场，同时开展核查。整改意见一口告知、

整改情况一趟复审。

对通过告知承诺获证的首次证后重点核查，由各地依据职能

分工可与许可前现场核查事项合并进行。

（六）一并审批

“一业一证”综合服务窗口分类汇总审批所需材料，并依托

“一业一证”审批系统，将有关信息分发至各审批部门，并明确

审批时限要求。各审批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批，各审批结果

同步汇集到综合服务窗口。

（七）一证准营

综合发证窗口根据法定许可证书的审批结果制发休闲农庄

《行业综合许可证》。《行业综合许可证》通过二维码加载企业获

得的所有许可信息。申请人凭《行业综合许可证》即可经营。

（八）一业一档

按照行业对行业综合许可档案实行统一管理，落实一业一

档，由牵头部门负责存档，其他审批科室如有需求可以进行调档、

查询、复印。

十、审批时限

一般程序 5 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核查和问题整改时间）。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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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承诺制 1 个工作日。

十一、其他要求

1.各地应按照本办事指南内容、工作流程图及附件 2-6-1

《申请材料清单》制定本地区行业综合许可（休闲农庄）告知单。

2.《行业综合许可（休闲农庄）承诺书》和《行业综合许可

（休闲农庄）申请表》在申请人填报后系统自动生成且需加盖公

章。有电子印章的，通过系统直接加盖；无电子印章的，由申请

人下载打印，签字并盖章后上传系统。

3.国务院、省政府对相关审批事项另有改革部署和优化要求

的，按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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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综合许可流程图

申请人 咨询预审（代办/帮办）
1. 提供告知单（一单告知）

2. 指导申请人准备材料

登录政务服务网一业一证平台发起申

请，或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。

1．签署《承诺书》（一书承诺）

2．填写《申请表》（一表申请）

1. 填写《申请书》（一表申请）

综合窗口受理（一窗受理）

联合现场核查（一次核查）

（申请许可事项全部采用告知承诺制

的，免于现场核查）

一并审批 一证准营

统

一

出

件

食品生产许可证（含保健食品、
食品添加剂）核发

食品经营许可新办

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

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

消防安全检查

行

业

综

合

许

可

证

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（新
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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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清单

通用
材料

行业综合许可（休闲农庄）申请表

行业综合许可（休闲农庄）承诺书

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
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、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证明

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（涉及委托办理）

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

专项
材料

食品经营

许可新办

设施设备布局示意图；有外设仓库的提供外设
仓库地址等相关情况的说明

所销售散装熟食生产单位的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
和相关合作协议（合同）复印件 涉及从事散装熟食销售

提供经营场所、设备布局、加工流程、卫生设
施等平面示意图及说明和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清
单

涉及从事餐饮服务

提供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进货
查验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
章制度

涉及从事餐饮服务

申请通过网络经营的，还需提供符合食品安全
要求的产品包装材料证明，以及与经营规模相
适应、符合配送要求的设施设备等有关资料（运
输车辆、容器等）

涉及从事餐饮网络经营

食品生产

许可证（含

保健食品、

食品添加

剂）核发

（按需办

理）

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

保健食品平面布局图（人流、物流、洁净空气）

复配食品添加剂有害物质加权计算法或安全限
制值要求以及不产生有害物质声明

与所生产食品相适应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文件
（生产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
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提供）

保健食品产品标签、说明书

注册和备案文件（生产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
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提供）

委托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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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，按照产业政策职能
部门有关规定取得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文件
（如不涉及，无需提交）；

保健食品经批准或备案的生产工艺

健康信息清单与设备清单

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（目录）

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

食品生产

加工小作

坊登记（按

需办理）

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及其使用证明

仅面对传统的、技术含量
不高、食品风险较小的行
业，且从业人员低于 7 人，
生产加工面积 200 平方米
以下，年营业额小于 50 万
的个体工商户。

主要食品原辅料、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说明

拟生产的食品品种和生产工艺说明

生产加工场所的卫生与安全情况说明

食品安全承诺书

高危险性
体育项目
经营许可
（按需办
理）

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（由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、各级协会、
专业认证机构出具）

社会体育指导人员（游泳、滑雪、攀岩、潜水
等）、安全救护人员的职业资格证明

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
实行告知承诺制可在现场
核查时提交

公众聚集场
所 投 入 使
用、营业前
消防安全检
查[从事餐
饮 服 务 的
工 程 投 资
额在 30 万
元 以 上 且
建 筑 面 积
300 平方米
以上（均不
含本数）必
须办理]

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

可在现场核查时提交

场所平面布置图、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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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综合许可（休闲农庄）承诺书

：

本人（单位）（全称： ）申请办理《行

业综合许可证》，特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本人（单位）承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办理《行业综

合许可证》，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；积极配合行政审批职能部门的工作，对

于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

二、本人（单位）所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对办理《行业综合许可

证》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等负责。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已明确告知

本人（单位）办理所需许可条件、所需材料、办理流程，本人（单位）已

全部知悉所告知内容并承诺具备上述条件，可随时接受现场核查。

三、本场所已符合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要求》，场所所在建筑为

合法建筑，场所满足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的各项消防安全条件；

在使用、营业过程中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，确保消防安全。

所用房屋符合公共场所房屋用房安全标准。（按需承诺）

四、体育场所内的设施器材、救生（辅助）设备等均符合国家标准，

具有达到规定数量、持国家有关职业资格证明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具备相

关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；设置区域警示标识，具有较为健全的岗位责任制、

安全操作规程、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、从业人员定期培训制度等安全保

障制度和措施，并经常性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。（按需承诺）

五、本场所严格按照相关行政许可事项要求，配齐了相关技术人员及

陈列设施设备，满足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。

六、对于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相关许可证的。本人（单位）承诺在未

达到相关许可条件下，绝不擅自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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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人（单位）将遵守所作出的承诺。若有违反承诺（或者做出不

实承诺）且经指出仍未按规定整改到位的，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可以视情况

作出补正申请材料、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等，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本

人（单位）承担。八、上述承诺均是本人（单位）真实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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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综合许可申请表

（休闲农庄）

单位名称：

申 请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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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基本情况

市场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 证件类型

证件号 移动电话

邮政编码 E-mail

住所 ____省_____市（州/直管市）_____县（市/区）_____ 乡（镇/街道） ________

经营场所地址 ____省_____市（州/直管市）_____县（市/区）_____ 乡（镇/街道） ________

生产地址 ____省_____市（州/直管市）_____县（市/区）_____ 乡（镇/街道） ________

外设仓库地址（如有） ____省_____市（州/直管市）_____县（市/区）_____ 乡（镇/街道） ________

场地权属
□自有 □租赁 □无偿使用

租赁（无偿使用）期限： 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□长期

经济类型

□国有 □集体 □合伙 □股份制（合作） □个人独资 □有限责任

□外商投资 □股份有限公司 □个体（□个人经营 □家庭经营 ）

□其他：_________

申请事项情况

申请

项目

□食品经营许可新办

□食品生产许可证（含保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）核发（按需办理）

□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（按需办理）

□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（按需办理）

□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[从事餐饮服务的工程投资额在 30

万元以上且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（均不含本数）必须办理]

食品经营许可

新办

主体业态
□餐饮服务经营者（□特大型 □大型 □中型 □小型；□含网络经营；

□中央厨房；□集体用餐配送）

经营项目

□散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□不含冷藏冷冻食品；

□含散装熟食 □不含散装熟食）

□热食类食品制售 □冷食类食品制售

□生食类食品制售 □半成品类食品制售

□糕点类食品制售（□含裱花类糕点 □不含裱花类糕点）

□自制饮品制售（□含自制生鲜乳饮品 □不含自制生鲜乳饮品）

食品生产许可

证（含保健食

品、食品添加

剂）核发

□告知承诺制

□一般程序

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
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
文化程

度、专业
人员类别

专职/兼职情

况

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
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
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
□专业技术人员

□管理人员

□专职人员

□兼职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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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生产主要设备、设施

名称 规格/型号 数量 使用场所

检验仪器

检验仪器名称 精度等级 数量 使用场所

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

管理制度名称 文件编号

产品信息表（此次申请）

食品类别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备注

备注：食品生产许可证枣阳市市级审批权限仅有粮食加工品、茶叶及相关制品、蔬

菜制品、水果制品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、蛋制品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

食品生产加工

小作坊生产许

可证

□告知承诺制

□一般程序

经营者（负责人)及主要从业人员

姓名 身份证号 岗位及职务 文化程度、专业

产品信息表

食品类别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

食品生产主要设备、设施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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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规格/型号 用途 数量

小作坊主要原辅材料、包装材料

名 称 规格型号
年需要量

（单位）

执行标准

代号

生产厂及国别、

生产许可证编号

公众聚集场所

投入使用、营

业前消防安全

检查

□告知承诺制

□一般程序

场所所在

建筑情况

建筑名称 建筑结构

建筑面积 建筑高度

建筑层数

（地上/地下）

使用层数

（地上/地下）

□消防车道 是否畅通：□是 □否

□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室外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水泵接合器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消防控制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消防水泵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消防电梯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柴油发电机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燃油或燃气锅炉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配电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其他专用房间：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场所情况

用火

用电

电气线路设计单位：

电气线路施工单位：

电器产品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场所是否是使用燃气： □是 □否

燃气类型：

燃气施工（安装）单位：

燃气用具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场所是否使用燃油： □是 □否

燃油储存位置及储量：

其他用火用电情况：

安全

疏散

安全出口数量： 是否畅通：□是 □否

疏散楼梯设置形式：

疏散楼梯数量： 是否畅通：□是 □否

避难层（间）设置位置：

避难层（间）数量：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：□是 □否

□消防应急广播 是否完好有效： □是 □否

□消防应急照明 是否完好有效： □是 □否

□疏散指示标志 是否完好有效： 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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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

设施

□室内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气体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泡沫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机械防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机械排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其他消防设施： 是否完好有效：□是 □否

□灭火器种类、型号和数量：

室内装修

装修

部位
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

固定

家具

装饰

织物
其他

装修材料

燃烧性能

等级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高危险性体育

项目经营许可

□告知承诺制

从业人员

情况

社会体育指导（游泳、滑雪、

攀岩、潜水等）人数

安全救护员

人数

安全、质量管理人员情况

姓名 性别 民族
学历/

职称
岗位性质

证件

类型
证件号码 职务 联系电话

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
消防安全责任人

消防安全管理人

自动消防系统操

作人员（如有）

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设施设备情况

设施设备使用范围 名称 数量 位置 备注

食品安全

消防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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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：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申请人在申报系统填报后，此表自动生成。申请人打印，签字盖章后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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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业一证”联合现场核查通知书

、 、 ：

根据“一业一证”改革要求， （市场主体名称）申请

行业综合许可，涉及 、 、 许可业务。请你单

位派出负责相关许可业务工作的同志组成联合现场核查组，于 年 月 日

点 分开始对 （市场主体名称）（地址： ）一同进行

现场核查，一并审批。

审批时限 个工作日。现场核查和问题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内。

联合核查联系人及电话：

申请企业联系人及电话：

XX 行政审批局（或者履行政府综合审批职能的机构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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